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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财院发〔2024〕205 号 
 

 

 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： 

为规范学生访学学习获得的课程学分及成绩的认定和转

换，特制定《广西财经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访学学分认定管理办

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财经学院 

2024 年 1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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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加强学生到外校访学的学习管理，规范学生

访学学习获得的课程学分及成绩的认定和转换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学生，是指我校在籍的普通本科学

生。本办法所称访学，是指经学校批准到本校以外高校学习

的行为，包括在外国、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内地其他高校的

交流学习。我校中外合作项目的学生到国外交流学习，按所

在项目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 学生访学学习的课程应符合其就读专业的人

才培养目标；访学修读学分与同期就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

学分基本持平。学生所在学院应指定教师指导学生拟制学分

互换课程方案，并报教务处（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）核准。 

第四条  学生访学获得的学分由所在学院认定，用外文

出具的学习成绩单，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翻译成中文，交国

际合作与交流处核准，报教务处审核后录入系统，记入成绩

档案。 

第五条  学生应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原则上在我校修读；

学生在访学期间所学课程与其专业培养方案上的通识教育、

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相同或相近的，学生所在学院可以直接

按同类课程认定；无相同或相近的但又符合该专业人才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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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课程，经学院审核同意，也可认定为必修或专业选修课程；

不能认定为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的，可认定为公共选修课程。 

第六条  经学生申请，学院同意，学生可在访学期间完

成培养方案要求的部分实践教学环节。 

第七条  第四学年进行访学的学生，学院应提前进行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，报教务处备案，以便学生在外访

学期间开展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关工作。 

第八条  学生在访学期间获得的课程学分采用学时换

算学分的办法计算，原则上 16 学时对应 1 学分。如访学学

校要求获得的毕业学分与我校毕业学分相差较大，可由学生

所在学院根据两校毕业学分要求进行科学调整。 

第九条  访学学校使用百分制和五级制记载的成绩，直

接按百分制和五级制记入档案；在五级制基础上使用+-的，

根据《广西财经学院学分制管理办法》转换为百分制成绩，

转换方法为在五级制对应的百分制成绩基础上，按+-相应增

加或减少 3分的成绩。使用其他记分方式记载的成绩，根据

其与百分制的关系进行换算。 

第十条  访学学校采用绩点为 4点制的，直接按原始成

绩单计算绩点；使用 5点制或其他绩点计算办法的，按 4 点

制换算。 

第十一条  因访学学校使用非中文进行教学且难度较

大等原因造成平均成绩偏低的，必要时经访学学生所在学院

核定，报教务处审批，可以按不超过 1.2 的系数进行成绩折

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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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由访学学生自行携带成绩单的，于返校 1 周

内办理成绩认定手续。申请成绩认定的学生，需填写《广西

财经学院访学学生成绩认定申请表》，并附对方学校出具的

所学课程成绩单原件及课程大纲，交所在学院提出成绩认定

意见并经主管教学负责人同意后，报教务处审批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

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广西财经学

院学生访学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桂财院发〔2018〕49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12 日 印发 


